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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

正式成立后取得的证书有如下几种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

本及副本、税务登记证书正本及副本、中央预算单位开立银

行账户批复书和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、中国社会组织促

进会理事证书、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证书。由于上述证书

与基金会的日常业务息息相关，作用重大，特制定如下管理

办法。 

第二条 证书的存档：基金会所有证书均需填写《北京理

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登记表》，并汇总制成证书目录，然后

由基金会秘书处统一存档保管。证书原件和证书登记表应指

派不同人员分别保管，以便核对。证书原件未经基金会秘书

长批准，不得转托他人保管。 

第三条 证书的使用： 

1. 基金会工作人员因业务需要而使用证书时，应在证书

保管人处填写《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使用登记明细》

备案。如必须将证书原件带出使用时，应填写《北京理工大

学教育基金会证书借出单》，经秘书长签批后方可。 

2. 外部人员因工作需要需使用基金会各类证书时，须填

写《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使用登记表》，然后由基金

会秘书处相关保管人将证书复印并加盖公章后交给申请人；

如遇必须向外部人员外借证书原件的情况，在经办人填写了

《证书借出单》后，由证书保管人带上相关证书与经办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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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外出办事，任何情况下不得将证书交给非基金会工作人员

带出。 

第四条 证书的变更、延期：如基金会发生业务范围、法

人代表、银行账户变更等事项，证书保管人应及时通知相关

业务负责人办理证书变更事宜，并在变更事宜完成后及时做

好新证书的登记备案和存档工作。 

证书保管人员应定期检查各类证书的有效期，及时通知

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证书到期日之前办理好证书的延期事宜，

确保基金会业务的正常开展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与修订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经 2025 年 12 月 29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，

自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
